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556號

聲  請  人  陳文增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113 年度易字第299 號）

，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陳文增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

件，經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後，經本院分為113 年度易字

第299 號案件，交由敏股鄭欣怡法官審理，惟聲請人於民國

113 年11月4 日至閱卷室領取6 月24日、7 月7 日兩次之準

備程序錄音光碟，對照各次之準備程序筆錄後，發覺錄音內

容有遭剪輯變造之慮，筆錄亦有被同步竄改之虞，因認法官

竄改前開筆錄、剪輯變造前開錄音檔，此外，法官並有：1.

起訴書內容與事實不符、2.竄改告訴人偵查庭筆錄、3.護航

檢察官並隱匿關鍵卷證等不公正審理之行為，為此依刑事訴

訟法第18條第2 款規定，請求法官迴避云云。

二、按，「當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㈡

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刑

事訴訟法第18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十八

條第二款規定，得聲請法官迴避原因之所謂『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係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

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

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

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

於法院之職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

以及法的解釋，適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

訟之進行，但仍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

不公平裁判之依據，更不得以此訴訟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

之虞聲請法官迴避」，最高法院著有79年台抗字第318 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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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可資參照。

三、經查，本院法庭均有錄音、錄影設備，開庭時由錄事或庭務

員即時操作，現場錄音、錄影，結束後則自動儲存於電腦成

檔，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9 條第2 項規

定，由本院資訊室保管，至於開庭筆錄，依刑事訴訟法第41

條、第43條規定，應由書記官當場製作，交由當事人、審判

長簽名，並由書記官自己簽名、附卷，兩者之製作與保管，

均不經法官之手，以上流程為本院職務上所知，據此論之，

已難想像法官有剪輯變造錄音檔，或竄改相關筆錄之機會或

可能，而聲請人雖舉述筆錄與錄音有所不符，然筆錄本即由

人工現場記載要旨（刑事訴訟法第44條規定參照），以一般

事理經驗而言，顯難期與錄音能完全同步，何況縱認筆錄與

錄音不符，依上說明，也無法推論與承審法官有關，遑論憑

此認定法官有偏頗之虞，不僅如此，起訴書係由檢察官撰

寫，其內容是否可採？則正為法院審判的對象，而告訴人在

偵查中製作之筆錄，係由地方檢察署偵查書記官製作並訂卷

成冊後，與起訴書一併送至法院，尤無法官插手、變造之空

間，再者，聲請人在書狀中雖指稱：法官收到聲請人的「刑

事請求停止審理及撤銷告訴狀」、「刑事請求勘驗及駁回起

訴狀」，僅虛應了事，不做任何有意義的回應，且回應聲請

人：「你已經遞很多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

可以很快的進入二審…」等語，似乎已經未審先判，執行職

務有不公正的可能云云，然觀諸以上書狀名稱，衡情當不過

為請求停止審理或調查證據，此依刑事訴訟法第22條、第16

3 條之2 等規定，本即應由承審法官酌情裁量、決定，至於

請求駁回起訴或撤銷告訴，更僅為聲請人的答辯內容，非至

案件審理完畢，無從判斷，本案既仍在審理當中，當然法官

無回應可言，末查，聲請人指稱：法官告知其「你已經遞很

多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可以很快的進入二

審…」等語，姑不論是否實在，即便屬實，依其語意，也不

過法官本於其訴訟指揮權，要求聲請人集中其答辯焦點，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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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順利進行審判而已，並無法推論聲請人必然受不利判決甚

明，綜上，聲請人所舉各節，以一般通常之人而言，均不足

對承辦本案之法官能否為公平裁判一事，產生懷疑，參酌上

引法條與實務見解，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並無理由，應予

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1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陳秀慧

　　　　　　　　　　　　　　　　　　法　官　陳彥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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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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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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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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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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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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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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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556號
聲  請  人  陳文增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113 年度易字第299 號）
，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陳文增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後，經本院分為113 年度易字第299 號案件，交由敏股鄭欣怡法官審理，惟聲請人於民國113 年11月4 日至閱卷室領取6 月24日、7 月7 日兩次之準備程序錄音光碟，對照各次之準備程序筆錄後，發覺錄音內容有遭剪輯變造之慮，筆錄亦有被同步竄改之虞，因認法官竄改前開筆錄、剪輯變造前開錄音檔，此外，法官並有：1.起訴書內容與事實不符、2.竄改告訴人偵查庭筆錄、3.護航檢察官並隱匿關鍵卷證等不公正審理之行為，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 款規定，請求法官迴避云云。
二、按，「當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㈡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得聲請法官迴避原因之所謂『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係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法的解釋，適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但仍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平裁判之依據，更不得以此訴訟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聲請法官迴避」，最高法院著有79年台抗字第318 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經查，本院法庭均有錄音、錄影設備，開庭時由錄事或庭務員即時操作，現場錄音、錄影，結束後則自動儲存於電腦成檔，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9 條第2 項規定，由本院資訊室保管，至於開庭筆錄，依刑事訴訟法第41條、第43條規定，應由書記官當場製作，交由當事人、審判長簽名，並由書記官自己簽名、附卷，兩者之製作與保管，均不經法官之手，以上流程為本院職務上所知，據此論之，已難想像法官有剪輯變造錄音檔，或竄改相關筆錄之機會或可能，而聲請人雖舉述筆錄與錄音有所不符，然筆錄本即由人工現場記載要旨（刑事訴訟法第44條規定參照），以一般事理經驗而言，顯難期與錄音能完全同步，何況縱認筆錄與錄音不符，依上說明，也無法推論與承審法官有關，遑論憑此認定法官有偏頗之虞，不僅如此，起訴書係由檢察官撰寫，其內容是否可採？則正為法院審判的對象，而告訴人在偵查中製作之筆錄，係由地方檢察署偵查書記官製作並訂卷成冊後，與起訴書一併送至法院，尤無法官插手、變造之空間，再者，聲請人在書狀中雖指稱：法官收到聲請人的「刑事請求停止審理及撤銷告訴狀」、「刑事請求勘驗及駁回起訴狀」，僅虛應了事，不做任何有意義的回應，且回應聲請人：「你已經遞很多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可以很快的進入二審…」等語，似乎已經未審先判，執行職務有不公正的可能云云，然觀諸以上書狀名稱，衡情當不過為請求停止審理或調查證據，此依刑事訴訟法第22條、第163 條之2 等規定，本即應由承審法官酌情裁量、決定，至於請求駁回起訴或撤銷告訴，更僅為聲請人的答辯內容，非至案件審理完畢，無從判斷，本案既仍在審理當中，當然法官無回應可言，末查，聲請人指稱：法官告知其「你已經遞很多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可以很快的進入二審…」等語，姑不論是否實在，即便屬實，依其語意，也不過法官本於其訴訟指揮權，要求聲請人集中其答辯焦點，俾能順利進行審判而已，並無法推論聲請人必然受不利判決甚明，綜上，聲請人所舉各節，以一般通常之人而言，均不足對承辦本案之法官能否為公平裁判一事，產生懷疑，參酌上引法條與實務見解，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1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陳秀慧
　　　　　　　　　　　　　　　　　　法　官　陳彥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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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訟法第18條第2 款規定，請求法官迴避云云。
二、按，「當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㈡法
    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刑事
    訴訟法第18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
    第二款規定，得聲請法官迴避原因之所謂『足認其執行職務
    有偏頗之虞者』，係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
    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
    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
    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
    院之職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
    法的解釋，適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
    進行，但仍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
    平裁判之依據，更不得以此訴訟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
    聲請法官迴避」，最高法院著有79年台抗字第318 號判例可
    資參照。
三、經查，本院法庭均有錄音、錄影設備，開庭時由錄事或庭務
    員即時操作，現場錄音、錄影，結束後則自動儲存於電腦成
    檔，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9 條第2 項規
    定，由本院資訊室保管，至於開庭筆錄，依刑事訴訟法第41
    條、第43條規定，應由書記官當場製作，交由當事人、審判
    長簽名，並由書記官自己簽名、附卷，兩者之製作與保管，
    均不經法官之手，以上流程為本院職務上所知，據此論之，
    已難想像法官有剪輯變造錄音檔，或竄改相關筆錄之機會或
    可能，而聲請人雖舉述筆錄與錄音有所不符，然筆錄本即由
    人工現場記載要旨（刑事訴訟法第44條規定參照），以一般
    事理經驗而言，顯難期與錄音能完全同步，何況縱認筆錄與
    錄音不符，依上說明，也無法推論與承審法官有關，遑論憑
    此認定法官有偏頗之虞，不僅如此，起訴書係由檢察官撰寫
    ，其內容是否可採？則正為法院審判的對象，而告訴人在偵
    查中製作之筆錄，係由地方檢察署偵查書記官製作並訂卷成
    冊後，與起訴書一併送至法院，尤無法官插手、變造之空間
    ，再者，聲請人在書狀中雖指稱：法官收到聲請人的「刑事
    請求停止審理及撤銷告訴狀」、「刑事請求勘驗及駁回起訴
    狀」，僅虛應了事，不做任何有意義的回應，且回應聲請人
    ：「你已經遞很多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可
    以很快的進入二審…」等語，似乎已經未審先判，執行職務
    有不公正的可能云云，然觀諸以上書狀名稱，衡情當不過為
    請求停止審理或調查證據，此依刑事訴訟法第22條、第163 
    條之2 等規定，本即應由承審法官酌情裁量、決定，至於請
    求駁回起訴或撤銷告訴，更僅為聲請人的答辯內容，非至案
    件審理完畢，無從判斷，本案既仍在審理當中，當然法官無
    回應可言，末查，聲請人指稱：法官告知其「你已經遞很多
    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可以很快的進入二審
    …」等語，姑不論是否實在，即便屬實，依其語意，也不過
    法官本於其訴訟指揮權，要求聲請人集中其答辯焦點，俾能
    順利進行審判而已，並無法推論聲請人必然受不利判決甚明
    ，綜上，聲請人所舉各節，以一般通常之人而言，均不足對
    承辦本案之法官能否為公平裁判一事，產生懷疑，參酌上引
    法條與實務見解，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並無理由，應予駁
    回，爰裁定如主文。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1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陳秀慧
　　　　　　　　　　　　　　　　　　法　官　陳彥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556號
聲  請  人  陳文增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113 年度易字第299 號）
，聲請法官迴避，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陳文增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向本院提起公訴後，經本院分為113 年度易字第299 號案件，交由敏股鄭欣怡法官審理，惟聲請人於民國113 年11月4 日至閱卷室領取6 月24日、7 月7 日兩次之準備程序錄音光碟，對照各次之準備程序筆錄後，發覺錄音內容有遭剪輯變造之慮，筆錄亦有被同步竄改之虞，因認法官竄改前開筆錄、剪輯變造前開錄音檔，此外，法官並有：1.起訴書內容與事實不符、2.竄改告訴人偵查庭筆錄、3.護航檢察官並隱匿關鍵卷證等不公正審理之行為，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 款規定，請求法官迴避云云。
二、按，「當事人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聲請法官迴避：…㈡法官有前條以外情形，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得聲請法官迴避原因之所謂『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係指以一般通常之人所具有之合理觀點，對於該承辦法官能否為公平之裁判，均足產生懷疑；且此種懷疑之發生，存有其完全客觀之原因，而非僅出諸當事人自己主觀之判斷者，始足當之。至於訴訟上之指揮乃專屬於法院之職權，當事人之主張、聲請，在無礙於事實之確認以及法的解釋，適用之範圍下，法院固得斟酌其請求以為訴訟之進行，但仍不得以此對當事人之有利與否，作為其將有不公平裁判之依據，更不得以此訴訟之進行與否而謂有偏頗之虞聲請法官迴避」，最高法院著有79年台抗字第318 號判例可資參照。
三、經查，本院法庭均有錄音、錄影設備，開庭時由錄事或庭務員即時操作，現場錄音、錄影，結束後則自動儲存於電腦成檔，依「法庭錄音錄影及其利用保存辦法」第9 條第2 項規定，由本院資訊室保管，至於開庭筆錄，依刑事訴訟法第41條、第43條規定，應由書記官當場製作，交由當事人、審判長簽名，並由書記官自己簽名、附卷，兩者之製作與保管，均不經法官之手，以上流程為本院職務上所知，據此論之，已難想像法官有剪輯變造錄音檔，或竄改相關筆錄之機會或可能，而聲請人雖舉述筆錄與錄音有所不符，然筆錄本即由人工現場記載要旨（刑事訴訟法第44條規定參照），以一般事理經驗而言，顯難期與錄音能完全同步，何況縱認筆錄與錄音不符，依上說明，也無法推論與承審法官有關，遑論憑此認定法官有偏頗之虞，不僅如此，起訴書係由檢察官撰寫，其內容是否可採？則正為法院審判的對象，而告訴人在偵查中製作之筆錄，係由地方檢察署偵查書記官製作並訂卷成冊後，與起訴書一併送至法院，尤無法官插手、變造之空間，再者，聲請人在書狀中雖指稱：法官收到聲請人的「刑事請求停止審理及撤銷告訴狀」、「刑事請求勘驗及駁回起訴狀」，僅虛應了事，不做任何有意義的回應，且回應聲請人：「你已經遞很多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可以很快的進入二審…」等語，似乎已經未審先判，執行職務有不公正的可能云云，然觀諸以上書狀名稱，衡情當不過為請求停止審理或調查證據，此依刑事訴訟法第22條、第163 條之2 等規定，本即應由承審法官酌情裁量、決定，至於請求駁回起訴或撤銷告訴，更僅為聲請人的答辯內容，非至案件審理完畢，無從判斷，本案既仍在審理當中，當然法官無回應可言，末查，聲請人指稱：法官告知其「你已經遞很多狀了，不要再遞了，趕快完成初審，你可以很快的進入二審…」等語，姑不論是否實在，即便屬實，依其語意，也不過法官本於其訴訟指揮權，要求聲請人集中其答辯焦點，俾能順利進行審判而已，並無法推論聲請人必然受不利判決甚明，綜上，聲請人所舉各節，以一般通常之人而言，均不足對承辦本案之法官能否為公平裁判一事，產生懷疑，參酌上引法條與實務見解，聲請人聲請法官迴避，並無理由，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1條第1 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怡瑜
　　　　　　　　　　　　　　　　　　法　官　陳秀慧
　　　　　　　　　　　　　　　　　　法　官　陳彥宏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朱亮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